附件

旧机动车交易综合服务费

调整后收取标准

	评估价格
	（旧车办）

交易综合服务费（元）

	小于等于1万元
	50

	1万元以上至小于等于2万元
	100

	2万元以上至小于等于4万元
	200

	4万元以上至小于等于6万元
	300

	6万元以上至小于等于8万元
	400

	8万元以上至小于等于10万元
	500

	10万元以上
	600


